
关于东安县落实书记、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
(任中)审计反馈的“湖南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

然保护区内违规旅游开发建设”问题
整改销号的公示

省审计厅对书记、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(任中)审计反馈

的“湖南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旅游开发建设”

问题，按照《东安县落实市委书记、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(任

中)审计反馈的“湖南东安舜阜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旅游

开发建设”问题整改方案》要求，已整改到位，符合《省林业

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等 5 部门联合印发的〈湖南

省自然保护地生态问题整改销号实施办法(试行〉)》(湘林保

〔2023〕9 号）及《永州林业局〈关于落实书记、市长自然资

源资产离任(任中)审计发现问题整改销号工作的通知〉》等文件

要求及销号标准，现将整改完成情况予以公示。公示期：2025

年 12 月 15 日-21 日，联系电话：0746-4223198。

附件：1、东安县落实市委书记、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(任

中)审计反馈的“湖南东安舜阜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旅游

开发建设”问题整改方案》

2、《东安县落实书记、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(任中)审计

反馈的“湖南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旅游开发建

设”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报告》

中共东安县委

东安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


附件

东安县落实书记、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(任中)
审计反馈的“湖南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

区内违规旅游开发建设”问题
整改完成情况报告

省审计厅对书记、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(任中)审计反馈

的“湖南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旅游开发建设”

问题，按照《东安县落实市委书记、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(任

中)审计反馈的“湖南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旅游

开发建设”问题整改方案》要求，现将湖南东安舜皇山国家级

自然保护区内违规旅游开发建设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反馈问题

湖南通天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6～2018年修建的舜皇

山大酒店、生态酒楼、女英广场、景区大门及游客中心、舜皇

山景区漂流设施侵占湖南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

4.05 公顷，上述违规开发旅游设施均为未批先建，存在的违规

建设等问题多次被中央、省级环保督察反复通报。

二、整改目标

对反馈问题进一步调查核实，依法查处未批先建违规行为，

开展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，补办在自然保护区内建设女英广场、

景区大门及游客中心、舜皇山景区漂流设施许可手续，按照省



林业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等 5 部门联合印发的《湖

南省自然保护地生态问题整改销号实施办法(试行)》(湘林保

〔2023]9 号)标准与要求及时完成整改销号。

三、整改措施

（一）进一步调查核实。进一步调查核实 6 项旅游设施建

设时间、功能区、项目批准及手续办理等情况。

（二）依法查处到位。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依法查处 6

项旅游设施未批先建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依法补办手续。开展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，补办在

自然保护区建设女英广场、景区大门及游客中心、舜皇山景区

漂流设施行政许可手续。

（四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建章立制，建立健全相关保护管理

制度，并加强监督，防止类似问题再发生，不断提升自然保护

区管理水平，促进自然保护区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。

四、整改完成情况

㈠组织领导

为推进审计交办问题整改工作落实落细，成立整改工作专

班，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文任组长，县林业局、东安舜皇山

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、永州市生态环境局东安分局、县自

然资源局、县水利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审计局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大庙口镇等

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，相关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。

为推进问题整改工作，分别于 2005 年 1 月 31 日、2 月 27



日、3 月 31 日、4 月 16 日，5 月 30 日、7 月 11 日、8 月 5 日、

11 月 12 日，县政府先后 8 次召开调度会议，听取东安舜皇山国

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规旅游开发建设问题整改落实情况。

㈡整改完成情况

1、完成了进一步调查核实工作。完成了建设时间、功能区、

项目立项、批准、规划、用地、产权、环境影响评价、占用林

地、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区修筑设施许可、防洪影响等手续办

理情况的调查核实。

2、依法查处到位。①生态酒楼未依法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

问题。2024 年 11 月 1 日，市生态环境局东安分局对生态酒楼未

依法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问题，按照相关规定，不予立案处罚。

②生态酒楼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问题的处罚。2024 年 11

月 23 日，市生态环境局东安分局对湖南通天旅游文化传播有限

公司生态酒楼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问题下达了处罚决定书

永环罚(东)字〔2024〕19 号，处以罚款壹万玖仟捌佰伍拾元整

(¥19850.00 元)。③女英广场占用河道问题。该问题属于存量问

题，依据湖南省河湖“四乱”问题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分类处置。

2024 年 11 月 23 日，东安县水利局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（东

水罚决［2024］09 号），对其处以罚款壹万元整 (¥10000.00

元)；并采取了工程及两岸的防护措施，保障行洪安全和减少冲

刷影响。④6 项旅游设施生态环境方面的未批先建问题。2025

年 6 月 20 日，市生态环境局东安分局对 6 项旅游设施生态环境

方面未批先建问题不予立案处罚。⑤违规占用林地问题。2025



年 11 月 28 日，东安县林业局对女英广场、游客中心及景区大

门等3项基础设施违规占用林地0.0389公顷下达了林业行政处

罚决定书东林罚决字[2025]第 026 号，处以罚款柒仟零贰元整

（¥7002.00 元）。

3、依法补办手续到位。①占用河道防洪手续。2024 年 1

月 18 日东安县水利局批复了《关于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

区漂流坝及停车坪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》（东水批[2024]3

号），2024 年 11 月 28 日，东安县水利局批复了《关于东安县

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 2#宾馆前停车坪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

批复》（东水批〔2024〕21 号）。②在自然保护区建设女英广

场、景区大门及游客中心等 3 项旅游设施行政许可手续。2025

年 10 月 17 日，完成了《女英广场和游客中心及景区大门建设

项目对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报

告》。2025 年 12 月 日，依法取得省林业局《》（）。

4、建立了长效机制。印发了《东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(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六条刚

性措施〉的通知》(东政办函〔2024]11 号)、《东安县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(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营性设施管

理方案〉的通知》(东政办函〔2024]12 号)。积极开展敲门行动，

提升保护区群众环保意识，切实保障自然保护区环保问题不反

弹、不新增。市生态环境局东安分局加强对生态酒楼的日常监

管，目前，已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修建了污水沉淀池。

五、整改结果

根据《省林业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等 5 部门



联合印发的〈湖南省自然保护地生态问题整改销号实施办法(试

行)〉》(湘林保〔2023〕9 号）及《永州林业局〈关于落实书

记、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(任中)审计发现问题整改销号工作

的通知〉》要求，我县对该问题进行了自查，认为该问题的整

改措施已经落实，整改目标已经实现，达到了整改销号的标准。










